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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孟子经济思想的研究历来见仁见智，研究成果已颇为丰硕。但目前学术界却鲜见有专家学者能够从生态角度对之进行探讨和研究。笔者试探性地从孟子之思想根基入手来分析蕴藏在孟子经济思想中的生态因子并点出其对当代的启迪，以期能抛砖引玉。
任何思想的产生都绝非偶然，孟子之经济思想亦是如此。孟子经济思想何以会蕴涵如此丰富的生态因子，追根溯源，三大根基的作用显而易见,这三大根基是：“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与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
一、思想根基

1、天人合一——哲学根基
天人合一是儒家文化最本质的一个特征，这一点在先秦儒家思想文化中表现得很是明显。孟子师承子思，而子思更为注重天与人的通悟式沟通与融合。他的《中庸》将“天人合一”的境界宣扬至一相当高度。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庸》的主题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是要达到一个主客合一、天地合一、万物合一的境界，“这种社会中的‘和’是跟自然界中的‘和’相适应的……自然界也是一个大和，所以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这种分析真可谓一针见血了，将《中庸》所宣扬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主张揭示得淋漓尽致。师承子思学派的孟子继承儒家“天人合一”之学说要旨，孟子也主张尽心、知性、知天，《尽心上》篇他这样说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2]（以下凡涉及孟子思想的引文均出自此书），显然，他强调主观的先验的道德体验和宇宙的普遍法则是相通的，简而言之，他认为天人是可以相通的，这是“天人合一”说法的另一表达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孟子还在逻辑上验证了天人能够相通的可能性，他以“诚”作为连接天与人的桥梁：“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未之不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离娄上》），天与人之所以能够感应就在于他们有一个交接点，这一点就是“诚”，诚是天之秉性，而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感应这种“诚”，有了“诚”这一桥梁，两者很好地实现了互动。“诚”也就成了双方共有的一种道德规范。也是因为“诚”，天与人实现了合一。不过，在追求天与人的合一过程中，孟子更为强调人的因素：“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尽心上》），孟子注重人的自身努力与他的心性观不无关系，孟子认为人之向善思诚之心是不待验证的，属于先验的范畴，也正是在这一个意义上，“万物皆备于我”，只要发扬这种心性，反身而诚，那么天与人也就很容易达到合一的境界了。
上述言论孟子所涉及的“天”都属于道德层面，这种道德层面的“天”在孟子思想中占绝对统治地位。不过孟子也有关注自然之“天”的时候，他和孔子一样，也很容易从自然现象中体悟到哲学道理。《离娄下》篇之“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为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和《尽心上》篇之“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这两段论述都是孟子通过对自然现象的观察而领悟到一定的为人处世之道，他从流水奔流不息中看到提供流水动力的源头活水，所以有所感悟，认识到君子在追求道义的过程中也应该不断努力学习，学成方可出仕，这里，君子的不断学习对应的正是流水之源头，宋朝朱熹对孟子所要表达的意思领悟得比较深，所以他才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妙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可谓得孟子思想之要旨。总之，孟子从自然之道体认为人之道，这种体认过程本身就说明孟子在实践层面对天人合一已经给予相当的关注。

2、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逻辑根基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内圣外王、推己及人与推人及物的思路，他的“性善”更是为这种思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内圣外王方面：孟子是一位典型的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人性本善”这是不须论证的命题，性善是先天的先验的，“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尽心上》，人的善性与生俱来，且根植于人内心深处，不会因为外界的人为因素而加以改变。性善通过以仁义礼智为渊源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表现出来，换句话说，这“四心”是人的性善的载体，通过“四心”人的仁心得以体现。这种仁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所以要充分挖掘这种仁政资源就必须“反身而诚”，注重自己本身的个人修养。虽然“反身而诚”讲求通过内省的方式来体认“仁心”，但是具体来说该如何内省，孟子并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不过联系孟子在《告子下》的一大段论述来看，他似乎并不排除借助外力来实现这一目标：“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若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徵于色，发于声，而后喻。”，生活当中所遇到的坎坷是帮助人“动心忍性”实现内省的一种催化剂，能够战胜困难战胜自我的人才能够胜任“天”所安排给他的“大任”，才能出色地完成其内省的任务。孟子将君子的这种内省看作其“外王”的前提：“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换句话说，孟子是主张在提高自身内在修养的基础上鼓励君子向“外王”的方向发展，完成辅佐贤君“治国平天下”的宏愿。孟子本人便以这种心怀天下的情怀自居，在《公孙丑下》篇他如此感慨道：“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在怀才不遇的感慨中孟子所肯定的却是君子应当在机会成熟的时机发挥自己的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这样看来，孟子的内圣外王思路是特别明晰的，他本人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下》）便是对其内圣外王思路的最好诠释。
推己及人与推人及物方面，孟子仍在性善学说的基础上一层层推进。首先，孟子认为既然人之性善是不待验证人人具有的，那么仁心的这种普遍性存在就为仁心的推广提供了可能与保障。其次，孟子以“类”的概念来解释此人何以能够感受彼人之思想情感的原因，《告子上》孟子以一大段论述来阐述这一点：“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何独至于人而疑之？圣人，与我同类者……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认为不管是圣人还是普通人，都属于同一“类”，其耳目口心对于相同的东西都会产生类似的反映，这种类似的感官感受就是一个人能够以己之体会领悟他人之体会的最基本原因。基于以上两方面的理论，孟子将他的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思路顺利地延续了下去。孟子从“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公孙丑上》）看到了人人都拥有的仁心，孟子认为统治者只要充分利用这种仁心，天下之治理就易如反掌了：“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公孙丑上》）。同理，《梁惠王上》篇孟子从齐宣王不忍心看到牛被杀掉用来“衅钟”之事看到他的不忍之心，并劝他将之推广开去，以便早日实现仁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可以看出，这是明显的推己及人思路。在推己及人的基础上，孟子又进一步提倡将人之仁心再次推而广之，将之推广于整个自然界，“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号召君子在亲近亲人、以仁德对待百姓的基础上爱护万物，至此，孟子彻底完成了其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思路。但是，可以明显看出，在这种推广过程中，孟子赋予各个阶段的感情色彩不是同一般厚重的。他的“亲”、“仁”、“爱”是三个情感色彩依次由重到轻的词汇，“亲”是最高层次，针对的是自己的亲人，其次是“仁”，针对的是百姓民众；最后是“爱”，针对的是万物。孟子的这种思想明显是受到了孔子之“泛爱众而亲仁”（《学而》）的爱有差等之思想的影响，不过，毋庸质疑的是，尽管在这种推恩的过程中“亲”、“仁”、“爱”代表着三种有差等的爱，但三者都没有脱离“爱”之主题；尽管三者所针对的推恩对象有亲疏远近之不同，但其思维路径是贯通的：性善——仁政（爱民）——爱物。

总之，孟子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使得其拥有了一种深厚的人文关怀情结，而这样的情结不仅仅以“修齐治平”等形式体现在儒家学者对于人类世界的关注当中，还以 “仁民而爱物”（《尽心上》）的形式体现在儒家学者对于自然万物的关注当中，这使得孟子的思想在生态伦理方面折射出深厚而广博的“大爱”情怀，这种情怀既是对《周易》“其亡其亡，系于苞桑”之生态忧虑意识和“鸣鹤在阴，其子和之”之生态和谐意识的继承，又是对先秦之后诸多儒家学子在生态关怀方面进行的一次重要启蒙，董仲舒的“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3]和“泛爱群生，不以喜怒赏罚，所以为仁也。”[4]的生态爱护观和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生态平等观等都说明了这种继承。
3、敬畏自然——宗教文化根基

孟子对天命充满敬畏之情：“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万章上》），孟子认为天命是人力所无法抗拒或改变的，天命决定每个人最终的结局，即使某些人并没有刻意想干一番事业，但天命却会使他成功。就连解释自己之现实遭遇时孟子也将一切归之于天命，《梁惠王下》篇记载，鲁平公本来准备拜见孟子，后因为嬖人臧仓的劝阻而放弃了这一念头，孟子的弟子乐正子知道事情原委后将之告诉孟子，孟子将之归结为天命：“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认为鲁平公想来拜访自己是天命所为，而嬖人臧仓的劝阻也是天命最后不想让鲁平公拜访自己而安排的，一切事情的开始与结束都是天命所安排的，人对此毫无办法。所以如果上天真的想让鲁平公来拜访自己，一个小小的臧仓是没办法阻止此事的，由此可见孟子对于天命的笃信程度。孟子并没有止步于此，在这种天命决定论的影响下，他将人之出身贵贱等一切事物都解释为天之意旨。“有天爵者，有人爵者……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贵者，非良贵也”（《告子上》），孟子认为氏族贵族之地位是天所受命的，言下之意即人的贵贱等级是天生的，凡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富贵不是天然的“良贵”，孟子的这种言论实际上是想让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人安于现状，也正好印证了他“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告子上》）之观点，在孟子的这种天命观中，人之主动因素被遏制在一个相当狭小的空间里，对人之因素的缺乏信心正好说明孟子对于天命的敬畏。
孟子除了对天命存在敬畏之情以外，也对自然充满了敬畏。孟子的这种敬畏多体现在对于自然界时令的遵循上，在《尽心上》与《梁惠王上》两篇中，孟子多次强调了这种遵循的必要性：“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前三条材料集中论述的是因循动植物生长规律所带来的正面良性效果，而最后一条材料讨论的则是不遵守时令所带来的严重负面恶性效果，在这两种效果的对比之中，孟子显然肯定的是前者，而对后者加以否定。孟子的这种选择同他对于天命的态度相契合，所反映的仍是一种敬畏之情，不过因为孟子对于自然的敬畏与他的“仁政”主张相融合，更多地强调的是对于四时与时令的尊重与因循，所以在很多时候他对于自然的这种敬畏就很地容易被人忽视或解读为仁政主张了。
总而言之，三大根基互为条件互为补充，共同构建了孟子经济思想的稳固基础。在三大根基的共同作用下，先秦儒者很难将自己关注的目光仅仅局限于人类本身，而是投向更广阔的领域；很难将驾御征服自然作为乐事，而是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更为奇妙的是，这些因素也渗入到孟子的经济思想领域，追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一种可持续性的良性循环成为其显著特征，我们可在其生产观、消费观、赋税观与分配观中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二、富含生态因子的经济思想

1、注重“恒产”的可持续性生产观

在孟子的生产观中，生产的范围大大扩大：“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不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梁惠王上》），从这段论述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孟子的生产观不再仅仅局限于单纯的粮食作物生产，而是包含了农林牧渔等多种领域，这种视阈就比传统的农业观开阔了许多，显示了孟子在生产领域视角的拓展与延伸。另一方面，可以明显看出的一点是，在这段话中，孟子特别强调“时”，所谓“时”者，简而言之是时节，孟子要求各个领域的生产应该按照时节进行，如果仔细推敲的话，这种对时节的强调实际上体现了孟子尊重农业生产自然规律和生物成长时段性特点的理智与明智：因为以农时生产，粮食才能获得丰收；因为不用过细的网捕鱼，小的鱼鳖可以逃过一劫，而过一段时间之后这些小的鱼鳖长大之后又会给人类提供充足的食物；因为在山林发育成长的时节禁止砍伐，幼苗得以茁壮成长，这样一来一时的禁伐就可以保证长久的消费。所以，孟子的这段话也充分体现了他把合理开发利用生物资源与保护生物资源结合起来、使万物生生不已、生态得以保持动态平衡的可持续生产观点。

在生产的长远目标上，孟子将其视角锁定在使民拥有足以保证其丰衣足食的“恒产”，这就是孟子的“恒产”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己”，孟子认为管理百姓首先应确保民众拥有一定的稳定财产，只有如此才能确保百姓的常善之心，反之亦然，没有稳定财富的百姓不会长久保持其善心，而无善心者势必又会放溢辟邪，侈于奸利，犯罪触刑，无所不为。类似的阐述在《孟子》中出现过两次，一次在《梁惠王上》篇，一次在《滕文公上》篇，由此不难看出孟子推广其“应使人民拥有一定的稳定财产”之主张的坚定立场。但是该如何确保这一点在现实中得以实现呢？针对于此，孟子提出了很具体的土地分配与生产经营方案：“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类似的言论出现过三次，两次在《梁惠王上》篇，一次在《尽心上》篇，这三次论述的意思基本上是一致的：以八口之家为一生产单位，以五亩之宅、百亩之田、鸡豚狗彘之畜为生产资料，以“无失其时”为生产条件，以获得“恒产”为生产目的，孟子的理论完整而系统——在强调恒产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孟子从理论上解决了生产的稳定延续问题即恒产的稳定获得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孟子提出的方案在理论上大大丰富了儒家农业生产观的内容。

2、崇尚节俭的消费观

孟子正面谈到节俭消费的次数明显少于孔子，但我们仍可从他的言论中看到他注重节俭消费的倾向性。
首先，孟子特别关注君主在节俭消费方面的表率作用：“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滕文公上》），“恭者不侮人，俭者不夺人。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离娄上》），很明显，孟子看重君主在消费方面的影响，汉朝人赵岐对这一点也看得很清楚：他在概括该段文字宗旨之章指中写道：“人君恭俭，率下移风；人臣恭俭，明其廉忠；侮夺之恶，何由干之而错其心。”[5]，这是对“上之好者，下必甚焉”的最好注解，君主的消费习惯直接影响臣子，臣子又会接着影响他们周围的人，这样一来，节俭的风气便很容易在整个社会上树立起来。
其次，孟子号召君主在消费时能够与百姓“同之”，这虽是孟子在宣扬自己的仁政主张时所阐述的论点，但却折射出他的消费观点。《梁惠王下》篇孟子针对齐宣王的“好乐”习惯，劝告他能够“与民同乐”，这是孟子在君主娱乐方面给予他们的期望；当齐宣王请教孟子百姓何以埋怨自己园囿过大时（齐宣王认为自己的园囿才四十里，比文王方圆七十里的园囿要小得多，百姓不应该有怨言），孟子的回答仍然是“与民同之”，这是孟子在君主休闲狩猎方面给予他们的期望；最后孟子在被齐宣王明确告知自己有“好货”和“好色”的毛病时，孟子给出的对策还是“与百姓同之”。显然，孟子认为一个在消费方面能顾及百姓的君主才是仁君，一个在消费领域人人都能分得一杯羹的社会才是一个落实仁政充满和谐的社会，孟子的这种消费理想深刻反映了其仁政学说。
第三，孟子在号召君主率先节俭消费以形成一个全社会节俭消费的良好氛围的同时，也意识到了人在消费领域无限度地追求满足感官享受之本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尽心下》），即人之本能都会追求吃美味的美食，看赏心悦目的美景，听悦耳的音乐，闻芬芳的香味，使整个身体彻底放松下来享受安逸的生活，这种对于物欲的追求是人之本性，君主也不能例外。那么该如何克服这种欲望呢，孟子给出的答案是清心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其为人也寡欲，虽有不存焉者，寡矣；其为人也多欲，虽有存焉者，寡矣。”（《尽心下》），显然，孟子是想通过寡欲可带来安稳存世而多欲则会带来横祸这样的不同人生之对比来奉劝人们应控制住自己的物质欲望，他认为只要人们清心寡欲，节俭消费的实现也自然不再是难事。但是，孟子的这种想法在现实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他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人的自律上，依靠的是人的道德情操、学识修养和那颗先天的善心，而要现实生活中的每个人都因为惧怕不得善果而靠自律来自觉约束自己的物质欲望进而实现节俭消费是显然行不通的。
孟子的节俭消费观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自然资源消费观上：“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不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梁惠王上》），这里，孟子强调的是节俭消费的良好效应，这种效应就是可持续性消费。孟子认为只要人们按照时节进行耕作，粮食就不用担心不够吃，只要人们不拿过密的网去捕鱼，鱼鳖也会多得吃不完，同样，在春季等苗木发育成长的季节禁止砍伐树木，那么人们也会拥有数不胜数的材木以供使用。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遵循了自然界农作物、鱼鳖等生物以及林木的生长规律，暂时地压制了其消费欲望，实行了节俭消费，这样，农作物、鱼鳖以及林木才能茁壮成长，小苗、小鱼和小的树木躲过了同已生长成熟的同类被一同拿去充当消费品的命运，它们有足够的时间充分成长，等它们成熟之时，它们又可以同以前成熟的同类一样供人类使用，人类的可持续性消费行为从而得到了保障。这是节俭消费所带来的良好效果。与之相反，对于过度消费，孟子是极为反感的，他以牛山为例对过度消费所带来的后果加以说明：“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告子上》），牛山上的树木曾经长得郁郁葱葱，但是因为牛山处于齐国的郊区，人们就经常上山砍伐树木，树木自然不会象原来那样盛美了，如果仅仅如此，牛山还有恢复的希望，但后来人们又驱赶牛羊上山吃草，植被也遭到严重的破坏，所以曾经繁茂秀美牛山最终也就变成光秃秃的荒山了。显然，对于牛山的命运，孟子是深感痛惜的。虽然这段话是在孟子与告子辩论人之性的背景下产生的，但却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孟子对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否定态度。更为难得的是，从孟子“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之语来看，孟子显然是注意到了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所以他最后才总结性地说：“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告子上》），再次对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加以肯定，认为人类应压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改变自己的消费习惯，只要人类给自然以充分的休养生息时间，并积极创造条件使得万物得以在适合其良性发展的土壤上继续生存下去，自然资源的使用也是可以良性地可持续地进行下去的，而这显然符合人类利益。

3、力主薄税的赋税观

孟子不仅谈论赋税的次数较多，而且他的赋税理论在儒家经济思想中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薄税观深刻影响了他之后的历代儒家学者。
首先，主张征收薄税是孟子赋税观之基本立场：“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梁惠王上》）；“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尽心上》），以上两段文字阐述的是同一个主题，即孟子希望各个王国的君主都能以仁政治国，在赋税征收上采用薄税政策。为了使国君真正落实这一政策，他甚至以如此做可保国家对外在军事上称霸对内可使百姓富足国家之财富亦会多到不可胜用之地步这样的美好设想结果来增加说服国君的砝码，联系当时孟子所处的礼崩乐坏战争不息的社会环境，想让本来力图发展兵力与国力以称霸天下的各国君主实施仁政征收薄税是根本不现实的想法。但不管怎么说，从中可以看到孟子坚持征收薄税的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其次，在税种的设置方面，孟子倾向于农业单一税制：“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关讥而不征，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出于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税，则天下之农皆悦，而愿耕于其野矣；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民皆悦，而愿为之氓矣”（《公孙丑上》）；“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梁惠王下》），可以看出，孟子不主张设立农业之外的商业税和关税等其它税种，这和他的薄税立场是一致的，他不想让百姓承受太重的负担，这也比较符合他的仁政思想。虽然他的这一主张在当时亦很难实现，但他总是尽其可能针对现实税收宣扬他的赋税思想。如当时战事不断，而一旦有军旅之事，人民就得面临三种赋税负担：“有布缕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尽心下》），赵岐对这三种赋税的解释是：“国有军旅之事，则横兴此三赋也。布，军卒之衣也。缕，紩铠甲之缕也。粟米，军粮也。力役，民负荷斯养之役也。”[6]，可见，一旦发生战争，民众的负担无形中就大大增强，而战国时期又是谁拥有强盛国力与强悍武力谁就拥有发言权的特殊时期，战事的发生实在是太过平常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孟子主张只让人民负担其中的一种：“君子用其一，缓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离”（《尽心下》），两种以上的征收对农民来说是一种太大的负担，采用两种就会危及百姓的温饱问题，采用三种则父子离析，礼仪廉耻尽失，而产生这样的社会后果自然大大背离了孟子仁政的宗旨，所以，孟子特别反感强加给百姓太多的赋税负担。赵岐在最后的“章指”中说道：“原心量力，政之善者；徭役并兴，以致离殍；养民轻敛，君子道也。”[7]可谓得本章之要旨了。
第三，在赋税的征收标准方面，孟子主张征收十分之一的轻税。《滕文公上》篇孟子详细阐述了夏商周三代的赋税征收情况：“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夏朝时人民耕种五十亩地交其中五亩的粮食作为赋税，商朝人民耕种七十亩交七亩的粮食，周朝人耕种百亩交十亩的粮食，所以算下来都是什一之税。孟子认为十分之一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赋税征收标准，为什么他如此青睐于十一之税呢，从《告子下》孟子与白圭有关赋税的对话中我们即可洞悉其原由：“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曰：‘夫貉，五谷不生，……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按理来说，以孟子主张征收薄税的立场来推测，白圭所主张征收的二十分之一的赋税比十分之一的赋税要轻一倍，孟子应该大力支持才对，但白圭的赋税征收标准却被孟子驳斥为蛮荒地区的为政之道。他的理由是：“象北貉那样五谷不生只生产黍子的蛮荒之地，没有类似城郭、宫室、宗庙、祭祀等中原地区的多种礼仪，不用给诸侯分封赏赐，不用给百官支付俸禄，所以征收二十分之一的赋税就够用了。而中原地区要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中原是一个礼仪之邦，需要君子来辅佐君主治理国家。如赋税征收轻于尧舜征收标准，北貉是大貉，你就是小貉，如重于尧舜，那么夏桀为大桀，你就为小桀了。”，综合考虑孟子这段话所要表达的意思，他显然是想使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重于十一之税，于民不利，轻于十一之税，于国家不利，只有十一之税才能同时保证国富民强，下富而上尊，显然，孟子是以使国家财政和人民生活都能够良性的可持续地循环发展为判断税率好坏的依据的，这也是孟子何以如此坚决肯定十一之税的原因。
第四，在赋税的征收方式上，孟子特别肯定的是“助”法。他比较赞同龙子对于赋税征收方式的评论：“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滕文公上》），因为“贡”法是按照数年每亩粮食的收成之平均数做为一个常数，以后每年交的时候以此常数为标准上交相应的赋税，但是“贡”法的缺点是不能根据实际情况而有所权变。丰年，粮食丰收可适当增加却维持原标准少收，荒年，粮食短缺却仍以常数征收赋税，那无疑会使得百姓所剩之粮食不足以养家糊口。而“助”法就不同了，《滕文公上》篇孟子建议滕文公“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即在郊野采用“助”法，具体做法是：“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即将九百亩的田地分成类似井字的九份，中间的一份为公田，另外的八份由八家分别耕种，公田的收获以赋税的形式上交，八家在干完公田的活之后才能为其私田干活，此即所谓“助”法。这种赋税征收方法最大限度地避免了隶属于“贡”法的僵化少变之缺点，不管是丰年还是荒年都可以力保所征收的赋税在百姓可以承担的范围之内。孟子对“助”法的肯定和他力主薄税的做法相得益彰，是他仁政思想在赋税领域的重要体现形式。

4、“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观

孟子分配观的内容很充实，这种充实不仅表现在他藏富予民的分配宗旨上，而且还表现在他解决分配问题的多种途径上。
孟子特别认同孔子之“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分配理念，他主张藏富予民。孟子对社会上存在的严重贫富分化现象大为反感并颇有怨辞：“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梁惠王上》）），统治阶层的奢侈富有和被统治阶层的贫困窘迫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尤其是这种对比通过统治阶层所养之马的肥壮和老百姓无粮食可吃的困窘加以体现的时候，孟子认为一个君主如将国家治理成这样，那无疑是“以政杀人”了。所以，对于操纵国家统治大权的整个统治阶层，孟子持“何必曰利”的态度，认为“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上下交征利。则国危矣。”（《梁惠王上》），孟子反对统治阶层为自己敛财，认为他们如果真的有好色、好货等“恶疾”，只要“与百姓同之”，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囊”、“内无怨女，外无旷夫”（《梁惠王下》就值得大加推广，这样全天下的人都会过着殷实宽裕的日子，都将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从这些内容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孟子所要表达的分配思想，“与百姓同之”是他藏富予民的另一种表达，这和孔子的分配思想也很接近了。不过，联系孟子对分配等级化的认可态度来看，孟子的所谓“均”也是主张使各个阶层内部的人拥有大致相同的财产而已，并不是要将天下财产绝对地平均分配。他对“厩有肥马，民有饥色”这一社会现象的批判和其“与百姓同之”的藏富予民的认可也只是希望君主能够在等级化分配的基础上使百姓也过上比较富足的生活，是水涨船高式的富足而已。

在解决分配问题方面，孟子提出了多种方案。在社会财富的第一次分配当中，他提倡按劳分配。但是结合其对于劳动的“劳心”与“劳力”的不同划分，他的按劳分配也就有了不同的内容。对于“劳力”者，孟子鼓励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去获取一份稳定的收入，由于意识到拥有一份“恒产”对于百姓而言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所以孟子也力求从制度上保证他们实现这一目标。井田制从体制上保证了在“劳力”者阶层分配的大致平均，因为井田制度可使每家皆拥有百亩土地，固定的耕地面积在理论上使各家拥有大致相等的财富成为可能。对于“劳心”者，孟子鼓励他们通过辅助国君治理国家等脑力劳动获取相应的报酬与俸禄，从这里不难看到孔子“学而优则仕”、“学也禄在其中矣”的影子，当然，这也符合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主要内容的儒家学说之理念。虽然孟子认同君子以出仕换取俸禄，但他特别强调君子在获取俸禄时应以“道”取之，不符合道义的应一概拒绝。《滕文公下》篇孟子之弟子彭更认为孟子率领数百弟子乘坐数十辆车辗转奔波于诸侯国之间接受他们的饮食与馈赠有点太过奢侈，孟子回答道：“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孟子认为凡是不符合道义的，即使是一箪之食也不可接受，但是如果符合道义，象舜接受尧之天下那样大的授予也不算奢侈。在《告子上》篇之“万钟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和《滕文公下》篇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不由其道”这两段论述中，孟子所说的也是这个道理。其实孟子不仅仅是说说而已，他本人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公孙丑下》篇孟子的弟子陈臻对孟子谢绝齐王一百镒兼金而接受宋王七十镒薛王五十镒的做法感到非常不解，孟子的解释是“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于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认为两次接受馈赠都在礼仪所允许的范围之内，一者符合送行之礼，一者是为戒备之用，两者都师出有名，所以都可坦然接受。而齐王馈赠百镒时他又不远行又不用防备别人加害于他，没有接受这一馈赠的理由，没有理由的馈赠君子是不应该接受的，所以他毫不犹豫地予以拒绝。这是佐证孟子说法的一个例子，孟子给君子之脑力劳动设置了一个必须符合道义之最低要求。

在社会财富的第二次分配中，孟子选择了薄税政策。税收政策是平衡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一个有利工具，孟子选择了放弃商业税与关税、减轻农业税等方式以缩小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财富差距，不过受制于孟子所处的社会环境，接受孟子主张的君主寥寥无几，他的薄税政策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有关此方面的内容前文已详细阐述过，此不赘述。

在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中，孟子将目光投向了国家救济和社会的救助机制。《梁惠王下》篇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和《告子下》篇之“天子适诸侯曰巡狩，诸侯朝于天子曰述职。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内容几乎雷同，讲的是古代天子巡狩时，各个诸侯要向天子做述职报告，汇报自己管辖区域内的经济政治及军事等各方面的情况，天子视情况给予诸侯不同的奖罚。春秋两季天子视察各个地区的耕种与赋税征收工作时会给予那些“不足”与“不给”的地区以适当的补助与救济，这实际上就是天子利用国家政治手段所开展的救济活动，这种活动也在客观上使社会财产的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向有利于社会稳定的方向发展。孟子两次提及古代天子的巡狩实际上是对现状的否定，古代天子视情况救济“不足”与“不给”地区，而孟子所处时代的现状是：“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梁惠王下》），孟子对国君不能及时给饥民发放救济物资深感失望，因为政府救济机制的缺失带来了百姓流离失所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且也与仁政之宗旨相去甚远。

这样看来，孟子“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想和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思想是构建其经济思想的坚固根基，在这种坚固根基的基础上，孟子的经济思想充溢着令人叹为观止的丰富的生态因子：注重可持续性、关爱自然万物、注重自然与人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共处、强调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不违四时并以“时”生产、在全社会各个阶层内部提倡节俭消费等主张都是这种生态因子的具体表现，孟子经济思想中的这种生态因子来自支撑着它的哲学思想文化根基，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勾勒出其独特的生态智慧。

三、对当代的启迪
 “天人合一”是孟子经济思想的哲学根基，儒家的中庸思想和对“礼之用，和为贵”的强调使得其特别重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和谐共处。究其原因，从根本上来说，孟子的“天人合一”所体现的是一种整体思维模式，它所讲求的是小我与大我的交融与体认，它赋予给人一种神圣的大环境大宇宙之主人翁责任与义务，对“和”的追求是儒家学者在“天人合一”思想影响下所做的必然选择，而这种选择正是孟子对人之主人翁地位之定位的最好注脚。孟子的这种整体思维模式给我们提供了哲学上的支持与启迪，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峻，我们所需求的正是这种强烈的生态责任意识与主人翁意识。
“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是孟子经济思想的逻辑根基，而孟子建立在推人及物逻辑上的生态伦理思想充分显示了人类对于自然界万物的关爱义务，英国科学家汤因比对此很是赞赏：“对现代人类社会的危机来说，把对‘天下万物’的义务和对亲爱家庭关系的义务同等看待的儒家立场是合乎需要的，现代人应当采取此种意义上的儒教立场”[8]，法国神学家史怀泽也有类似的看法：“中国伦理学的伟大在于，它天然地、并在行动上同情动物。”[9]。另外，推己及人、推人及物有一个前提，即个人的内在修养。孟子将内圣作为外王的充要条件，他特别强调内修，而不太重视以法律条文或某种外在的约束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从人类历史发展轨迹来看，这种内在约束当是最高层次的一种规范。保护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同样需要每个人从内心深处为自己建立一种坚不可摧的规范，守望良知，为自己，也为整个社会。所以，在如何建立当代的生态伦理与生态道德规范方面，孟子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也给我们提供了一定的道德启迪。
敬畏自然是孟子经济思想的宗教文化根基，孟子特别重视对于四时和时令的因循，他以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于自然的敬畏之情的同时，更希望以这样的手段来使民众获得更丰厚的回报。孟子对于自然的敬畏也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当代的环境生态问题归根到底并不是什么技术与科技的问题，而是意识形态与思维方式的问题，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态后果，所以，要解决环境问题，最根本的途径应从树立正确的意识形态和思维方式做起。可喜的是，当代人已经充分意识到这个问题，从施韦泽的“敬畏生命”到罗尔斯顿对于自然内在价值的肯定都说明了这一点。要想更彻底地解决环境问题，我们还需要沿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注重可持续性是孟子经济思想的一大特色，倡导节俭的消费观、强调使民获得“恒产”进而力保“恒心”的生产观、征收薄税的赋税观和藏富于民的分配观都是这种特色的集中体现，在孟子看来，惟有如此才能避免社会大乱，才能给仁政的实行提供一个安稳的可持续的社会环境。对可持续性的注重与当代我们所追求的可持续发展可谓不谋而合。另外，在消费领域，孟子对于自然资源的可持续性消费相当重视，以至于一直注重发扬“善端”的他倡导起“时禁”这样的外在手段来。虽然，孟子是出于使自然资源“不可胜用”的目的（即为了在以后更长的时间内可持续地消费自然资源），但他的这种做法仍在客观上保护了生态环境。而且，提倡“时禁”的做法还给我们提供了技术与法律上的启迪。保护生态环境，内在修养和环保意识的提高固然重要，但仅靠这一点是万万不行的，还必须在前者的基础上加强外在的束缚和要求，技术和法律当为两种不错的手段。当前，我国已在依靠技术治理生态环境和环境保护立法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从根本上来说，这种做法实际上和孟子所倡导的“时禁”是异曲同工的。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是支撑着孟子经济思想的三大根基，在这三大根基的共同作用下，孟子的经济思想富含了大量的生态因子，这一特色在其生产观、消费观、赋税观和分配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孟子之思想为身处生态困境的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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